




高市监发〔2020〕24号

高青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贯彻落实市委依法治市委员会《关于严格依法办事 优化法治营商环境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各科室、监管所、执法中队、计量所：
为全面贯彻落实市委依法治市委员会《关于严格依法办事 优化法治营商环境的实施意见》（淄法委发〔2020〕6号），助力全县法治营商环境建设，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重点任务
（一）加强优化营商环境法规政策学习宣传，为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法治氛围
1、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将优化营商环境相关法律法规学习列入县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内容，大力提升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优化营商环境的意识和能力。（综合规划科负责）根据相关部署，组织县局“七五”普法成员开展“菜单化、订单式”精准法治宣读活动。(政策法规科负责)
2、强化普法宣传。推进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根据年度普法计划要求，组织开展各类普法宣传活动，为企业、公民解疑释惑。(政策法规科、相关科室、监管所、执法中队负责)
（二) 着力打造诚信法治政务环境，引导企业依法诚信经营
3、按照上级统一部署，集中清理不利于营商环境和公平竞争的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价监科、相关科室）负责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进一步明确保留的证明事项清单。(标准计量科负责)
4、建立诚信优劣奖惩机制。配合县发展改革局做好市场主体信用评价分级工作，做好市场主体信用评价分级工作，落实诚信企业、诚信企业家优先享受市场监管奖励性政策。健全失信联合惩戒对象“黑名单”制度，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有关部委联合签署的一系列失信联合惩戒备忘录，推动联合惩戒措施落地落实。依法适用行政性约束和惩戒，营造守信者受益、失信者受限的社会氛围。(信用科、相关科室、监管所、执法中队负责)
(三)加大平等保护力度，依法保障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
5、依法保障市场主体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组织开展清理和废除妨碍市场和公平竞争政策措施工作。完善公平竞争联席会议制度，适时召开公平竞争审查工作调度会。做好新制定政策把关工作，防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规定出台。(价监科牵头，相关科室配合)
6、慎用行政强制措施，最大程度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政策法规科牵头，相关科室、监管所、执法中队负责)
7、配合省市局开展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达成反垄断协议、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等反垄断违法行为，以及不正当竞争行为，坚决依法调查处理，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保障企业合法权益。优化投诉举报渠道，对社会关注、群众关切的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存在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组织开展专项执法行动，加大监管力度。(反不正当竞争科、价监科、监管所、执法中队负责)
（四）畅通诉求表达“绿色通道”，依法化解涉企矛盾纠纷
8、畅通企业诉求处理渠道，完善工作流程，及时回应、处理企业诉求。健全非诉纠纷解决机制。整合市场监管领域行政调解职能，成立行政调解委员会，明确委员组成人员、职责，健全行政调解制度，规范提升行政调解效能。（消保科、相关科室、监管所、执法中队负责）
（五）进一步规范自由裁量行为，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9、全面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全面实现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权利事项网上运行，实现执法公示、全过程记录、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全覆盖。完善落实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合理确定裁量范围、种类和幅度，防止执法随意、标准不一等现象。（政策法规科、相关科室、监管所、执法中队负责）
10、落实容错包容审慎监管机制。推进《淄博市市场监管领域免检查、轻微违法行为免强制、免处罚清单》执行，对规定的十三类违法行为实行首次免罚，对三十类违法行为实行改正后不罚。（政策法规科、相关科室、监管所、执法中队负责）
11、推行按市场主体信用等级实行差异化监管模式。扎实落实“企业免检免扰制度”、“涉企检查口登记备案制度”。根据企业守法诚信情况，实行差异化检查。将执法随机抽查的比例频次，被抽查概率与抽查对象的信用等级，风险程度挂钩。全面梳理现有涉企检查事项，压减重复或不必要的检查事项。（信用监管科、政策法规科、相关科室、监管所、执法中队负责）
二、工作要求
各单位要认真学习市委依法治市委员会《关于严格依法办事 优化法治营商环境的实施意见》以及本通知内容，切实提高思想认识，明确任务，细化措施，严格按时限、要求推进工作。牵头单位要发挥好牵头作用，加强工作部署、调度和指导；责任单位要结合工作实际，全面谋划、统筹推进，确保各项工作落实、落地，取得实效。
县委依法治县委员会年底将对相关工作完成情况进行调度、考核，相关部门也将开展督导检查，各牵头和责任单位要引起足够重视，在确保工作扎实推进的同时，注重加强工作资料收集、整理，做到工作有实绩，过程有痕迹。


高青县市场督监督管局
2020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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